
2025年松江区中小学转学实施细则 

根据《上海市中小学学籍管理办法》（沪教委规[2017]3号）等有关文件及

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要求，结合本区资源情况制定本细则。 

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转学 

（一）适用对象    

1.义务教育阶段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转学： 

（1）本市户籍学生户籍随家长在本市内跨区迁移至松江区； 

（2）松江区户籍学生从外省（或境外）回松江区就读。 

2.义务教育阶段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请登记，转入本区有空余学额的学校： 

（1）本市在籍学生居住地跨区变更至松江区； 

（2）符合本市当年度义务教育阶段招生条件的非本市学籍学生。 

起始年级第一学期及毕业年级第二学期不予转入。学生受处分期间不予转学。

学期中途原则上不予转入。 

（二）转学安置 

统筹安置。 

（受学校办学规模及班额限制，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外国语学校、东华大学

附属实验学校、上海经贸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上海市三新学校、上海市松江区民

乐学校五所学校小学段原则上不安排转入学生。） 

（三）申请材料 

      请家长仔细阅读材料说明，因材料缺失或缺页造成的后果由家长自行承担。 

1.本市户籍学生 

序号 所需资料 说  明 

1 户口簿 户籍地址页、户主页、父或母页、学生页 

2 出生证 出生医学证明 

3 身份证 须提供父母双方身份证 

4 在读证明 

本市学籍学生由学籍所在学校出具《上海市中小

学生学籍信息表》或提供《上海市电子学生证》 

外省市学籍学生由学籍所在学校出具在读证明或

学籍信息表 

5 居住类房产证 

产权人为学生父母全部或共同共有产权，预售合

同及全额发票不予受理；须提供包含产证编号

页、产权人页、登记日期页在内的材料 

 



2.外省市户籍学生，须提交1-6、7或8 

序号 所需资料 说  明 

1 户口簿 户籍地址页、父或母页、学生页 

2 
出生证/结婚

证 

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双方结婚证，再婚家庭须提

供父母双方离婚证（判决书或离婚协议书），抚

养权必须是再婚夫妻一方 

3 身份证 须提供父母双方身份证 

4 
有效期内居住

证 

须提供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有积分通知书的

一并提供，学生的居住证（或居住登记凭证）须

与家长居住证地址一致 

5 
上海市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单 
缴费记录须符合当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条件 

6 在读证明 由学籍学校出具的学生就读证明或电子学生证 

7 
本区居住类房

产证 

须与居住证地址一致，且产权人为学生的父母一

方，预售合同及全额发票不予受理；须提供包含

产证编号页、产权人页、登记日期页在内的材料 

8 
有效房屋租赁

合同 

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通知书或相关

居住证明，须与居住证地址一致 

3.材料要求 

（1）以上转学所需材料的变更截止日期均为2025年5月31日。 

（2）家长须确保材料的真实、完整，对有争议的材料，考试中心将请专业

部门进行复核，提供虚假材料的，将视为转学终止，并上报公安部门核查处理。 

（四）相关流程 

    1.网上申请：2025年5月19日-5月29日期间，请家长进行网上申请，申请先

后顺序与转学结果无关。为保证系统顺畅，请各位家长错开高峰期。 

    2.材料审核：考试中心将分批组织材料审核等工作，接到审核验证通知的家

长，由家长本人及持证人带好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到指定地点进行验证。审核验证

时间、地点及要求将另行发送短信通知家长。 

3.结果查看：2025年7月上旬起，家长可登录转学申请平台查看转学结果。 

（五）咨询方式 

1、电话咨询：021-57815945（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30-4:30，

如遇电话忙线，请耐心等待或稍后尝试拨打，敬请谅解）。 

    2、线上咨询：可登录https://zsb.sjedu.cn/进行网上转学咨询。  

 

 

https://zsb.sjedu.cn/


二、普通高中学校转学 

（一）适用对象 

1.普通高中学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请转入本市有空余学额的普通高中： 

（1）学生为本市户籍； 

（2）学生父母一方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3年且积分达到标准分值（学生

信息须在本市居住证积分管理系统中查询确认）； 

（3）学生父母一方为在沪高校、科研机构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站）人员； 

（4）学生父母一方及学生本人持有《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 

起始年级第一学期以及毕业年级第二学期不予转入。学生受处分期间不予转

学。学期中途原则上不予转入。本市范围内普通高中在籍学生原则上不予转学。

因动迁等原因可申请转入有空余学额的普通高中，转学学生当年参加本市中考分

数须达到转入学校当年的统一招生录取分数。 

（二）转学安置 

有学额的高中学校，依据学生的学业情况评估结果，结合学校办学条件和实

际情况，决定是否接收其转入。 

（三）所需材料 

1.《上海市普通高中转入申请表》 

2.户籍材料（原件、复印件）：本区户口簿或在有效期内本区《上海市居住

证》和《积分通知书》及户口簿。 

3.高中转学证明（联系单） 

4.高中入学通知书 

5.学生中考成绩（由当地中招办出具） 

6.原学籍所在学校资质证明（由学校上级行政部门出具） 

7.初中毕业档案材料（内含毕业生登记表、体检表、学生综合评定、体育合

格证、预防接种卡等） 

8.高中就读学籍材料（高中学籍卡、会考成绩、体育合格证、社会实践表、

团材料等） 

（四）转学流程 

学生家长可向教育考试中心或本区高中学校提出申请，并提交转学材料，学

校对学生转学材料进行审核并对学业情况进行评估后上报相关材料，经教育局审

核通过后办理相关手续。家长也可向区教育考试中心提出申请，申请电话：021-



57815945。 

 

提示：转学过程不收取任何费用，请家长谨防上当受骗。 

 

 

 

松江区教育考试中心 

2025年5月19日 

 

 

附：《松江区义务教育阶段申请转学信息填写指南》 

 

 

 

松江区义务教育阶段申请转学信息填写指南 

1.家长通过访问教育管理平台（www.sjedu.cn）或松江区教育考试中心网站

（www.zsb.sjedu.cn）点击“家长频道”图标链接进入； 

2.原注册过家长请直接用原用户名密码进入；未注册过家长请先进行注册，

通过点击登陆窗口中的注册按钮，再点击新页面中 “我已阅读填写须知，注册新

用户”选项，依次输入监护人姓名，身份证件号码、电子邮箱、手机号码等信息

进行注册； 

3.家长进入“家长频道”后，点击右上角“自助服务”图标，在“自助服务”

中选择“中小学转学申请”，进入转学申请填写页面； 

4.家长根据实情选择是本区内转学（特殊情况）还是外区地转入。本区转学

家长账号如果已关联在籍学生信息，系统可自动获取学生信息，家长只需填写其

他转学申请信息。若关联绑定多个在籍学生信息，家长选择其中转学的学生即可； 

5.进入填写页面后，家长依据转学的相关材料依次填写有关的基本信息，如

房产信息、转入区域（街道、乡镇）等（注：请完整填写信息）。 

        6.填写完成并提交后，家长可重新登录，在左边栏目条“我的申请”里查看

自己的申请信息，也可在规定时间内查询结果。 


